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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相关当事人
[bookmark: _GoBack]当事人：宜春市浩胜汽车维修有限公司
地  址：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宜阳大道288号13号楼幢1层1-1号
二、基本情况
当事人入围后无法按照投标文件的承诺事项提交社保证明材料，其投标文件中“承诺函”为虚假承诺，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。
三、处罚结果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，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在宜春市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2024-2026年度公务用车定点维修和保养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（项目编号：中心集采-YC2024-029）公务用车轮胎更换、修补服务（第2包）中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违法行为，处以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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